
113 學年度高一升高二學生選學程操作說明 

一、113學年度高一學生升高二選學程事宜 

1.  依據綜合高中學程分流要點： 

(1)   依 111年 5月 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2485B號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

實施要點說明，第四點學校規劃選修課程，有關開課人數之規定：不超過原核

定之班級人數，並不低於十二人。 

2、學程分流志願選填： 

(1)學生依自己的興趣、性向、能力與志願，慎重填寫 6個志願序後進行學程分

流，惟志願學程不得重複，教務處依志願序分發。 

(2)若學程選填人數未達 12人，原則上則不開設該學程，並依學生下一個志願序分

流。 

(3)若學程選填人數達 12人以上，且低於該學程招收名額，則全額錄取該學程就

讀。 

3.選學程實施日程： 

(1) 高一學生已於 113學年度上學期完成人格測驗及興趣測驗，並於本學期所安排的

試探課程滿 1/3的週次後，進行高一升高二之學程分流。 

(2)規劃高一各班學生於 114年 4月 12日(三)至 114年 4月 21日(三)中午 12:00

止，進行線上選學程。相關本校學程介紹與說明可參考課程諮詢平台網頁

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hshs.chc.edu.tw/hshscourse/%E5%AD%B8%E7%A8%8B%

E4%BB%8B%E7%B4%B9?authuser=0 

 文興高中課諮平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3)預計於 114年 4月 23日(三)公告結果，114年 4月 25日(五)前進行學生輔導事

宜，於 114年 5月 2日(五)前收回學生及家長確認單完成學生確認學程事宜。 

 

(4)選學程說明：學生登入點名系統(https://online.hshs.chc.edu.tw/auth/Auth/Login)

後，進入選課系統首頁，點選「高一升高二選學程」，填寫完志願序無誤後，按確

認即可 

   文興高中點名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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